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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 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 
第一届会议的筹备工作(第 8/CP.4 号决定) 

谈判组共同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第-/CP.6 号决定草案 

与 京都议定书 第 3 条第 14 款有关的事项 

 缔约方会议  

 审议了与 京都议定书 第 3 条第 14 款有关的事项  

 忆及其第 8/CP.4 号决定 其中特别提到第 5/CP.4 号决定  

 建议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在 议定书 生效之

后通过下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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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MP.1 号决定草案 

与 京都议定书 第 3 条第 14 款有关的事项  

 公约 缔约方会议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  

 决心为当代人和后代保护气候系统  

 审议了与 京都议定书 第 3 条第 14 款有关的事项  

 忆及缔约方会议第 8/CP.4 号决定 其中特别提到缔约方会议第 5/CP.4 号决

定  

 还忆及缔约方会议第 5/CP.4 和 12/CP.5 号决定  

 重申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有效履行其承诺的程度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有效

履行关于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并且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灭贫

穷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性优先事项  

 重申 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按照其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

力 为当代人类和后代保护气候系统 因此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带头解决气候

变化和有关不利影响问题  

 确认应当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根据 公约 不得不承担的不成比例或

不正常的负担  

 确认地势低和其他小岛屿国家 海岸地势低 贫瘠和半贫瘠地区或易遭受洪

水 旱灾和荒漠化的国家 以及有脆弱山地生态系统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气

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确认 由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的影响 这些国家 特别是其经济特别依赖

石油生产 利用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特殊困难  

 1.  决定制定履行 京都议定书 第 3 条第 14 款的程序 包括交流信息和制

定评估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不利社会 环境和经济影响的方法 特别是受 公

约 第 4 条第 8 款和第 4 条第 9 款所明确的影响 以及尽量减少这些影响的办

法 在应当考虑的问题中首先是确定资金来源 保险和技术转让  

 2.  承认将实施 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第 1 款的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是一个事

关发展的问题 这既影响工业化国家 又影响发展中国家 附件一所列的每一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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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承诺充分考虑到这些行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后果 并承诺防止对发展中国家的

不利影响或将这种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 这些缔约方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出于效费

比考虑而采取的措施  

 3.  请附件一所列的每一缔约方作为其年度清单报告的必要补充资料的一部

分 按照 京都议定书 第七条第 1 款规定的准则提供资料 说明它们正如何按

照 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第 14 款努力履行 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第 1 款所提到的

承诺 最大限度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不利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影响 特别

是对公约第四条第 8 款和第 9 款所列的那些国家的不利影响 并且请这些缔约方

在这方面根据下文第 11 段所指的研讨会所查明的方法 一并收入下文第 8 段所指

的行动的资料  

 4.  决定上文第 3 段所提到的资料应由遵守问题委员会的促进事务组审议  

 5.  请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提供资料 围绕由于执行 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

第 1 款所规定的承诺而产生的不利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影响 说明其具体的需要

和关切 并请列入 公约 附件二的缔约方为此提供支持  

 6.  决定根据下文第 11 段所述的研讨会所查明的方法 在第二届 公约 缔

约方会议兼 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之前拟定准则 以帮助确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是否正在努力缩小不利影响 包括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

对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公约 第四条第 8 款和第 9 款所列的那

些缔约方的不利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影响  

 7.  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他有关组织合作之下 编写一份关于碳

的地质储存技术的技术文件 其中应包括当前的信息 并提出报告供第二届 公

约 缔约方兼 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审议  

 8. 一致认为 公约 附件二所列的缔约方以及附件一所列的能够这样做的

其他缔约方在履行 京都议定书 第三条第 14 款规定的承诺时 应优先重视下列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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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实现公约的目标 逐步减少或消除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部门的市场不

完善问题 财政刺激措施 税务和其他减免措施以及补贴措施 同时

考虑到进行能源价格改革以充分反映市场价格和外部因素的必要性  

(b) 消除在使用对环境不利和不安全的技术方面所实行的补贴措施  

(c) 在矿物燃料的非能源用途的技术开发方面开展合作 并为此向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提供支持  

(d) 合作开发 扩散和转让那些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的先进的矿物燃料技

术 以及 /或与矿物燃料有关的能够吸收和储存温室气体的技术 并

鼓励广泛应用这些技术 促进最不发达国家和未列入附件一的其他缔

约方参加这种努力  

(e) 加强 公约 第四条第 8 款和第 9 款所列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改善与

矿物燃料有关的上游和下游活动的效率的能力 同时考虑到需要改善

这些活动的环境效益  

(f) 协助高度依赖矿物燃料的出口和消费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多样

化  

 9.  鼓励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采取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 以此作

为对最大限度缩小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有效贡献 并在其国家信息通报中提供关

于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资料  

 10.  决定对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按照本决定所采取的行动进行审查 并在第三

届会议上审议有必要采取哪些进一步的行动 拟审议的问题应包括根据第三条第 4

款规定确定资金筹措 保险和技术转让的办法  

 11.  请秘书处在第二届 公约 缔约方会议兼 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之前举

办一次研讨会 讨论如何最大限度减少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为履行第三条第 1 款规

定的限制和减少排放量义务而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不利的社

会 环境和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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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审议上文第 11 段所提到的研

讨会产生的结果 并就这些结果向第二届 公约 缔约方兼 议定书 缔约方会

议提出建议  

 
 

--  --  --  --  -- 
 


